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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26）

寄發供股文件

董事謹此公佈供股文件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寄予各合資格股東及居於美國
的不合資格股東（僅供後者參考）。

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就建議供股而刊發的公佈（「公佈」）。根
據供股，本公司按每股供股股份港幣7.30元根據記錄日期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
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的比例發行364,632,206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的供股股份。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公佈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佈中具有相同涵義。

寄發供股文件

董事謹此公佈供股文件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寄予各合資格股東及居於美國的
不合資格股東（僅供後者參考）。

各供股文件連同供股章程附錄二「專家及同意書」一節所述的同意書已根據公司條例
第342C條送呈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各供股文件亦已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送呈百慕達公司註冊處存案。

買賣供股股份

本公司已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
股本的任何部份並無上市或買賣，亦無尋求或建議尋求在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或買賣。

預期未繳股款供股股份的買賣單位為每手2,000股（股份現時在聯交所的買賣單位為
每手2,000股）。買賣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須繳納香港印花稅、聯交所交易
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交易徵費或香港任何其他適用費用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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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及付款的最後限期

合資格股東如欲全數接納列明於暫定配額通知書上所獲暫定配發的供股股份，必須
依照暫定配額通知書印列的指示，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將暫
定配額通知書連同須於接納時支付的全數應繳股款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所有應繳
股款必須以港幣支付。

買賣股份及未繳股款供股股份的風險

現有股份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星期五起以除權方式買賣，而供股股份將於二零
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以未
繳股款方式買賣。倘於接納日期後第二個營業日（即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下午四時
正前，大眾銀行終止包銷協議或供股的所有條件未能達成或獲豁免，則供股不會進
行。

任何人士由即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星期四（即所有上述條件達成或獲豁免當
日）期間買賣現有股份，及任何人士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
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以未繳股款方式買賣供股股份，將須承
擔供股可能不會成為無條件及不會進行的風險。任何擬於上述期間買賣現有股份及
／或以未繳股款方式買賣供股股份的人士，如對其情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專業
顧問。

承董事會命
日本信用保証集團

公司秘書
陳玉光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為丹斯里拿督斯里鄭鴻標博
士、拿督斯里鄭亞歷、拿督鄭國謙及黃冠民先生、執行董事為陳玉光先生及Lee Huat
Oon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拿督楊振基、Geh Cheng Hooi, Paul先生及李振
元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